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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11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泓博医药

（二）股票代码：30123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687.33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925.0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40.00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M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截至2022年10月13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研究和试

验发展（M73）”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1.69倍。

截至2022年10月13日（T-4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

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日股票

收盘价（元/

股）

2021年扣非前EPS

(元/股)

2021年扣非后

EPS(元/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倍)-扣非

后

603259.SH 药明康德 73.60 1.7218 1.3727 42.75 53.62

002821.SZ 凯莱英 135.88 2.8900 2.5277 47.02 53.76

300725.SZ 药石科技 75.11 2.4370 1.1670 30.82 64.36

300759.SZ 康龙化成 51.08 1.3946 1.1257 36.63 45.38

688202.SH 美迪西 205.96 3.2471 3.1188 63.43 66.04

688131.SH 皓元医药 102.28 1.8350 1.7029 55.74 60.06

算数平均值 - - - 46.06 57.20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2年10月1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40.0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

薄后市盈率为43.78倍，高于中证指数公司2022年10月13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41.69倍，超出幅度为5.02%；低于可比公司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57.20倍， 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

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庆达路315号23幢

法定代表人：PING� CHEN

联系人：蒋胜力

电话：021-5072� 0100

传真：021-50720097-266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1层

联系人：王琦

电话：010-60833007

传真：010-60836960

上海泓博智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２８４．４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３２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２８４．４９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

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公开发售其所持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９

，

１３７．９５

万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本次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

１１４．２２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５１９．２１５５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５１．０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２

日）刊登的《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Ｔ－１

日，周二）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2,543.270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0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

数量为12,543.2708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87,803,208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7,629,500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22年11月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1月1日（T-1日，周二）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科装备”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207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

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50.00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02.50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5%，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不向网下回拨。

战略配售调整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363.2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发行数量为 584.2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7.85 元 / 股。

根据《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和《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3,408.7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94.75 万股）从

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68.50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7.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779.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8.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911480%。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7.85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应当于 2022 年 10 月 31日（T+2）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

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的

配售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

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

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T+1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主持了耐科装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9304,4304,1280

末“5” 位数 49496,61996,74496,86996,99496,36996,24496,11996,20840

末“6” 位数 562217

末“7” 位数 3173895

末“8” 位数 1262071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耐科装备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5,58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 股耐科装备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证发 〔2021〕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

证协发 〔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

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

证协发〔2021〕212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

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5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529 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3,

329,05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

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

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配售比例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A类 1,884,040 56.59% 8,180,758 0.04342136% 70.01%

B类 8,950 0.27% 23,361 0.02610168% 0.20%

C类 1,436,060 43.14% 3,480,881 0.02423911% 29.79%

总计 3,329,050 100.00% 11,685,000 0.03510010% 100.0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其中零股 1,50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产品一号 （证券账户：

B881728503）。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 “附表：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T+4 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经济参考网披露

的 《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保荐机构国元证券相关子公司参与跟投，无发

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参与本次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主体为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

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2 年 10 月 26 日（T-1 日）公

告的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和《安徽天禾律

师事务所关于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2 年 10 月 25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

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7.85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

77,592.50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4,000 万元，本次获配

股数 102.50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2 年 11 月 2 日（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

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国元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1,025,000 5 38,796,250.00 0 38,796,250.00 24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发行人：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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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

证 券 代 码 ：

002891

证 券 简 称 ： 中 宠 股 份 公 告 编 号 ：

2022 - 074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6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联储证券”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简称为“中宠转2” ，债券代码为“127076”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人民币76,904.59万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即投资者可申购数量

为7,690,459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0月24日，T-1�日）

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

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10月25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

配售4,981,096张，共计498,109,6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4.77%。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10月27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670,47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67,047,9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38,88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3,888,10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协议约定，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网上申购每 10�张为 1�个申

购单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 1�张为 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3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合计包销可转债的数量为38,884张，包销金额为 3,888,400.00�元，包

销比例为 0.51%。

2022年10月3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扣除保荐承销

费用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记至联储证券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99784、010-86499490

发行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811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

2022-035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美利金安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优美利公司” ）持有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份12,636,200股，占公

司总股本5.4050%，前述股份来源于优美利公司通过协议转让获得的无限售流通股份。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9月9日， 公司披露了 《诚意药业关于持股5%以上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优美利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1,922,300股无限售流通

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0.8222%。 本次减持计划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

行，暨2022年10月10日～2023年4月8日。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2022年10月28日，公司收到优美利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其已通过集中竞价

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63,800股，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优美利金安

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3,600,000 5.8172%

协议转让取得：13,6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优美利金安

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63,

800

0.4123

%

2022/10/17

～

2022/10/28

集中竞价交

易

15.70-1

6.60

15,444,

882

12,636,

200

5.4050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

具体情形等

公司于2022年9月9日披露了 《诚意药业关于持股5%以上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 在减持期间内，优美利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相关股份

减持计划，并将持续告知实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优美利公司本次减持计划的1,922,300股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部分股

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30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

人” ）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 ）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2年10月31日起，通过红塔证券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业务，具体公告如下：

一、新增代销基金

基金代码 产品名称

210012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210013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

004372 金鹰现金增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

004373 金鹰现金增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B类份额

二、投资者可在红塔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等业务，相关规则遵

照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三、重要提示

1、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

一种投资方式。

2、转换不适用基金：对于本基金管理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以及中登系统基金不支持与其他基金之

间相互转换；对于FOF基金产品不支持与其他非FOF基金产品之间互相转换；对于同一只基金不同份额

之间不支持相互转换。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名称：红塔证券

客服电话：956060

网址：www.hongtastock.com

2、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6135-888

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本基金管理人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募集的注册或核准，不代表对基金收益和风

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

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

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

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投资者购入基金时，投资者应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货币市场基

金、ETF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品种或情形除外。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金

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

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自2022年10月31日起

新增长江证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长江证券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届时可通过长江证券办理相关基金

的开户、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长江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基金清单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6567 中泰星元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2940 中泰星元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006624 中泰玉衡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6090 中泰玉衡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007549 中泰开阳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1437 中泰开阳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010728 中泰兴诚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0729 中泰兴诚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013776 中泰兴为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13777 中泰兴为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注：同一基金A类基金份额与C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互相转换。

二、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

1、自2022年10月31日起，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申购上述基金，将享受申购费率折扣，具体折扣优惠以长

江证券的相关公告为准。

2、具体折扣优惠规则及优惠活动截止日期以长江证券的相关公告为准；原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按原

申购费率执行。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三、重要提示

1、长江证券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则以长江证券的规定为准。 上述费率优惠方案若有变动，以长江

证券的相关公告为准。

2、长江证券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长江证券所有。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代销及费率优惠活动详情：

（1）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88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金才玖

网址：https://www.cjsc.com.cn

客服电话：95579/4008888999

（2）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75号24楼0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002-1003室

法定代表人：黄文卿

网址：www.ztzqzg.com

客服电话：400-821-0808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只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请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

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